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部分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沪工”、“公司”或“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对上海沪工本次重组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

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上海沪工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

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许宝瑞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1900 号）核准，向许宝瑞、任文波、冯立、陈坤荣、武汉中

投华建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建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

联盟中资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等八方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1,034,177 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完成相关证券登记手续。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前，公司总股本为 200,000,000 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公司总

股本为 221,034,177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涉及 4 名股东，分别为许宝瑞、任文波、冯立、陈坤

荣。根据《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 36 个月且 2020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结束后的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



 

 

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80%，可以解除锁定”，此次上市流通的限售

股锁定期已于 2021 年 12 月 26 日届满。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0,613,494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6.48%，将于 2022 年 1 月 4 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8 年 12 月 26 日，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向收购标的北京航

天华宇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许宝瑞等八方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21,034,177 股。该次

交易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获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许宝瑞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900 号）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公司总股本为 200,000,000 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50,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50,000,000 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21,034,177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 50,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71,034,177 股。 

2019 年 4 月 23 日，公司向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和深圳市红筹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6,090,289 股，用于募集有关

航天华宇项目的配套资金。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27,124,466 股，其

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50,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77,124,466 股。 

2019 年 5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同意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式每 10 股转增 4 股，合计转增股本 90,849,786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317,974,252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70,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47,974,252 股。 

2020 年 7 月 2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沪工

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83 号）

核准，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400 万张，每张

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发行总额 40,000.00 万元，期限为发行之日起 6 年。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和《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沪工转债”

自 2021 年 1 月 25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截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总股

本由 317,974,252 股增加至 317,982,354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97,368,86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0,613,494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根据《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次涉及的相关股东对其所持股份的承诺如下： 

1、交易对方中原航天华宇股东许宝瑞、任文波、冯立、陈坤荣承诺： 

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

转让，因持有航天华宇股份权益不足 12 个月的部分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且锁定期内的股份不得转让。 

航天华宇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年度结

束后的减值测试报告，若许宝瑞、任文波、冯立、陈坤荣对上市公司负有股份补

偿义务，则实际可解锁股份数应扣减应补偿股份数量。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且 2018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

后，本次交易取得的上海沪工的股份中的 10%可以解除锁定；自本次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 24 个月且 2019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本次交易取得的上海

沪工的股份中的 10%可以解除锁定；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且 2020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结束后的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中的 80%，可以解除锁定。 

根据航天华宇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

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若存在交易对方需要进行盈利预测补偿及减值补偿的情

形，则需要相应扣减该年度实际可解锁的股份数。若当年可转让股份数少于应补

偿股份数，剩余未补偿股份数累计递延扣减下一年度解锁股份数。 

2、上述股份的锁定期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盈利预测补偿期内的

股份锁定时间不一致的，按照较长的股份锁定期履行股份锁定义务；但按照本人

与上海沪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上述约定的股份

锁定期届满后，相应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规则和要求办理。 

3、本人取得的上海沪工的股份在本协议约定的锁定期内不得向上海沪工及



 

 

其控股股东或上海沪工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任何第三方质押。 

4、本次交易结束后，由于上海沪工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但如该等取得的股份锁定期限长于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则该

部分股份锁定期限按照相应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二）关于标的公司业绩的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与许宝瑞、任文波、冯立、陈坤荣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许宝瑞、任文波、冯立、陈坤荣承诺：经由甲方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航天华宇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实现的归属于

航天华宇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

元、4,100 万元、5,500 万元和 6,700 万元，且不低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盈利

预测数。 

（三）承诺的履行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8]第

ZA15994 号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金额为 3,100.02 万元，实现了 2017 年度的业绩承诺。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9]第

ZA13066 号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金额为 4,205.89 万元，实现了 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1479

号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金额为

5,849.05 万元，实现了 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1997

号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金额为

7,475.83 万元，实现了 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会字（2021）第 04207 号

股权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航天华宇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口径全部股东权

益价值为 65,500.00万元，高于并购投资成本 58,000万元及增资 2,800万元之和，

未发生减值。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相关承诺人在承诺期间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上述



 

 

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0,613,494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1 月 4 日；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限售股上市

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许宝瑞 15,657,068 4.92 15,657,068 0

2 任文波 2,061,349 0.65 2,061,349 0

3 冯立 1,544,010 0.49 1,544,010 0

4 陈坤荣 1,351,067 0.42 1,351,067 0

合计 20,613,494 6.48 20,613,494 0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种类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0,613,494 -20,613,494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0,613,494 -20,613,494 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 股 297,368,860 20,613,494 317,982,35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97,368,860 20,613,494 317,982,354

股份总额 317,982,354 - 317,982,354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

本次交易中做出承诺的情形；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的要求； 

（四）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五）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邹 飞                   李止戈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